[bookmark: _GoBack]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校外競賽與專業證照獎勵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	申請類型
	□以社團名義參加之校外競賽→送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申請
□以個人名義參加校外競賽&學生專業證照獎勵→送研發處產學合作暨實習組申請

	申請者姓名
(團體成員)
	
	學    號
	

	科/系(所)名稱
	
	聯絡電話
	

	競賽名稱
(證照名稱)
	
	主辦單位
(發證單位)
	

	1. 競賽獲獎證明文件
競賽辦法或簡章、競賽等級證明之相關文件資訊、參賽證明相關證明文件、獲獎相關證明文件，正本與影本皆須繳交，正本驗畢後歸還。
競賽類型：□個人 □團體(本校團員比例     %)
競賽等級：□1級  □2級  □3級  □4級
競賽類別：□初賽 □決賽
競賽範圍：□分區賽 □決賽
競賽地區：
□其他地區：參賽國家數：       國
□陸港澳區：參賽學校數：       所
□台灣地區：參賽隊伍數：       隊
名次：
	2. 考取專業證照證明文件
□證照正本    □證照影本
(正本經系、所初核無誤後歸還學生)
證照編號：
發照日期：
申請等級：
□甲級(或相當級別)技術士、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考
□乙級(或相當級別)技術士、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考
□國際認證考試之證照
□各系所推薦之證照(最多申請2張)
□英文能力檢測
□日文能力檢測

	＊請同學依順序送件至5即可。

	1.申請人
	
	2.指導老師
	

	3.科系所主任
	
	4.院長
	

	5.學務/研發處
	(依送件窗口)
	6.實習技能  委員會
	

	7.會計室
	
	8.校長
	

	建議獎勵
(收件窗口填寫)
	獎金：_______________元
	核定獎勵
(審核單位填寫)
	獎金：_______________元



